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的通知

各房地产开发企业：
　　为防范房地产市场风险，规范商品房预售行为，确保项目如期交付，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人民银行 银保监会关于规范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的意见》（建房〔2022〕16号）、《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印发佛山市商品房预售款监督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佛建〔2020〕85号）等有关工作要求，为进一步加强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规范商品房预售资金缴存
　　（一）商品房项目预售期间，房地产开发企业需在销售中心公示栏上公示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及商品房预售款专用账户信息，并在缴款认购环节提醒购房人将全部价款直接存入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账户。
　　（二）商品房预售资金，包括但不限于定金、首付款、银行按揭贷款、一次性付款、分期付款及其他形式的购房款等，均应直接存入对应预售许可证载明的预售资金监管账户，实行“专款专户、专款专存”。严禁房地产开发企业在预售资金监管账户之外收存预售款。
　　（三）预售资金存入监管账户时应载明项目备案名称、楼栋号、房号及购房人姓名。分笔缴入购房款的，应注明定金、首付、第x期分期款、按揭贷款等字眼。
　　（四）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及时和银行对接做好购房首付款、按揭贷款、一次性付款及分期付款等对账工作，不得以混淆不同性质款项对账的形式使任何应缴入资金脱离监管。
　　二、强化商品房预售资金使用管理
　　（一）在首次申请预售款使用前，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合理制定用款计划，用款计划应当根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配合建设工程形象进度完成情况，按约定的付款节点制定。
　　（二）房地产开发企业应严格按照项目形象进度申请使用商品房预售款，不得谎报虚报工程进度。房地产开发企业需要申请使用商品房预售款的，应根据《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印发佛山市商品房预售款监督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佛建〔2020〕85号）等相关规定，按项目形象进度提交相应材料，商品房预售资金审批部门依房地产开发企业的用款申请出具审批意见。
　　（三）房地产开发企业应保障存入监管账户的商品房预售款优先用于项目建设。提倡预售资金直接拨付至相应施工单位和材料供应商。
　　三、加强落实监管责任及惩戒措施
　　（一）区、镇两级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将加强日常监管巡查频次，对区内商品房项目预售款缴存和使用情况予以监督。
　　（二）我局将建立预售资金异常预警机制，对存在预售资金缴存异常、首付款或定金未直接存入监管账户、购房人与缴款人不一致、预售资金余额与工程形象进度不匹配、预售资金提取后未用于工程建设等问题的项目，列入“预售资金异常项目清单”。
　　（三）结合日常监管巡查及佛山市房产综合平台监测情况，对被列入“预售资金异常项目清单”且无法作出合理解释的项目，由我局视风险情况，依照预售资金管理相关规定，对房地产开发企业依法查处并责令改正，包括但不限于通报、诚信扣分、调整预售款留存额度、暂停项目销售、暂停预售资金拨付等措施。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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